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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根據《印花稅條例》 (第 117章 )(「該條例」 )，售賣人和

購買人一般都須就住宅物業的所有買賣協議繳付從價印花稅。印

花稅署釋義及執行指引第 1號 (修訂本 )概述了有關住宅物業買賣

協議和其後的售賣轉易契加蓋印花的規定，以及印花稅署署長

(「署長」 )沿用的執行慣例。  

2. 為遏抑本地住宅物業市場的短期投機活動，財政司司長

於 2010年 11月 19日宣布，由 2010年 11月 20日起，在現有的從價印

花稅之上，就買賣或轉讓住宅物業加徵「額外印花稅」，待制定

相關法例後生效。財政司司長建議，任何以個人或公司 (不論在

何地註冊 )名義，在 2010年 11月 20日或之後取得住宅物業，並在

取得後 24個月內將其轉售，均須繳交「額外印花稅」。有關法例

獲制定成為《 2011年印花稅 (修訂 )條例》 (「 2011修訂條例」 )。
2011修訂條例內有關「額外印花稅」的條文由 2010年 11月 20日起

生效。主要修訂內容載於該條例第 29CA條、第 29DA條、附表 1
第 1(1AA)類及第 1(1B)類。  

3.
應對過熱的住宅物業市場，包括調整了「額外印花稅」的稅率及

延長了「額外印花稅」下的物業持有期至 36個月。政府當局在 2012
年 12月 28日向立法會提交《 2012年印花稅 (修訂 )條例草案》「( 2012
條例草案」 )。 2012條例草案獲制定成為《 2014年印花稅 (修訂 )
條例》 (「 2014修訂條例」 )，並於 2014年 2月 28日在憲報刋登。

2014修訂條例內有關「額外印花稅」的條文由 2012年 10月 27日起

生效 (「生效日期」 )。  

4. 如在取得住宅物業後 24個月 (「 24個月期間」) (若物業是

在 2010年 11月 20日或之後並在 2012年 10月 27日之前取得 )或 36個
月 (「 36個月期間」 ) (若物業是在 2012年 10月 27日或之後取得 )內
處置 (包括出售或轉讓 )該物業，「額外印花稅」一般按處置時所

簽訂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徵收。假如在處置該物業時沒有

制定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則以轉易契徵收。本執行指引

將概述署長如何引用有關「額外印花稅」的條文及稅務局的執行

慣例。

財政司司長於2012年10月26日宣布推出進一步的措施，以



範圍

三項條件  

5. 根據該條例第 29CA條及附表 1第 1(1B)類，任何住宅物業

的買賣協議中的售賣人，或根據該條例第 29DA條及附表 1第
1(1AA)類，任何住宅物業的轉易契中的轉讓人，在 2010年 11月 20
日或之後取得該物業，並在其後的 24個月期間或 36個月期間 (視
屬何情況而定 )內轉售或轉讓該物業，則該協議或該份轉易契可

予徵收「額外印花稅」。換言之，如符合下列三項條件，有關交

易須繳納「額外印花稅」–

(a) 該交易涉及買賣或轉讓住宅物業；  

(b) 售賣人或轉讓人於 2010年 11月 20日或之後才取得

有關物業；及

(c) 售賣人或轉讓人取得有關物業後，於 24個月期間

(若物業在 2010年 11月 20日或之後並在 2012年 10月
27日前取得 )或 36個月期間 (若物業在 2012年 10月
27日或之後取得 )或以內轉售或轉讓該物業。  

「額外印花稅」稅率  

6. 「額外印花稅」是根據住宅物業交易的代價款額或物業

市值 (以較高者為準 )，按售賣人或轉讓人轉售或轉讓前持有物業

的不同持有期而定的稅率計算–

(A) 如物業是在 2010年 11月 20日或之後並在 2012年 10月 27日之

前取得

(a) 如物業持有期為 6個月或以內，稅率為 15%；  

(b) 如物業持有期超過 6個月但在 12個月以內，稅率為

10%；  

(c) 如物業持有期超過 12個月但在 24個月以內，稅率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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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如物業是在 2012年 10月 27日或之後取得  

(a) 如物業持有期為 6個月或以內，稅率為 20%；  

(b) 如物業持有期超過 6個月但在 12個月以內，稅率為

15%；  

(c) 如物業持有期超過 12個月但在 36個月以內，稅率為

10%。  

“取得 ”及 “處置 ” 

“取得 ”及 “處置 ”日期  

7. 就「額外印花稅」而言，某人取得住宅物業的日期為他

作為購買人訂立一份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以取得該物業

的日期。假如沒有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則為取得該物業

的轉易契的日期。同樣地，處置住宅物業的日期為某人作為售賣人

訂立一份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以處置該物業的日期。假如沒

有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則為處置該物業的轉易契的日期。 

8. 根據該條例第 29A(1)條，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為

按附表 1第 1(1A)類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可予徵收印花稅

的買賣協議包括臨時買賣合約及正式買賣合約。凡在一項住宅物

業交易中，相同的買賣各方以相同條款簽訂多於一份可予徵收印

花稅的買賣協議，則會以最早簽訂的協議的簽署日期，作為購買

人取得及售賣人處置物業的日期。此外，假如一份可予徵收印花

稅的買賣協議是由兩份或多於兩份文書組成，即一份主要協議及

其他補充協議，則第一份文書的日期會被視為購買人取得及售賣

人處置物業的日期。

9. 根據該條例第 2條所載定義，轉易契是指將任何不動產轉

讓或歸屬任何人的一切文書 (包括退回書 )及一切法庭判令或命

令。就買賣交易而言，轉易契即樓契。轉易契亦包括非買賣轉讓

物業的送贈契。假如轉易契由兩份或多於兩份文書組成，則第一

份文書的日期會被視為購買人取得及售賣人處置物業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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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附件中例子闡明「額外印花稅」在不同情況下的應用及

計算方法。

送贈契  

11. 如某人在 2010年 11月 20日或之後取得住宅物業，並在取

得物業後 24個月期間或 36個月期間 (視屬何情況而定 )內以非轉

售的形式轉讓該物業予另一人士，就「額外印花稅」而言，他已

處置了有關物業。除非受讓人是轉讓人的配偶、父母、子女或兄

弟姊妹，否則有關送贈契或轉易契與買賣協議一樣，須徵收「額

外印花稅」。

共同購買人的一系列協議  

12. 以下例子闡釋在不同情況下，當有兩份買賣協議就相同

的住宅物業而訂立，並涉及共同購買人﹝一位或多位﹞時的「額

外印花稅」處理方法–

情況一  (第二份協議的購買人數目多於第一份協議 ) 

文書 售賣人 購買人

協議一 A B + C
協議二 A B + C + D 

A簽署協議一，在該份文件中訂立合約向B和C出售一個

住宅物業。在A完成交易前，他簽署了協議二，在該份

文件中協議出售該物業予B、C和D。在這個案中，B和C
在簽訂協議一的日期取得該物業。透過簽訂協議二，他

們可算為在該日轉售 (處置 )了該物業的三分之一權益予

D。如該取得及處置的日期是在 24個月期間或 36個月期

間 (視屬何情況而定 )之內，「額外印花稅」的計算，會

先以適用的稅率乘以協議二的代價款額或該住宅物業的

市值 (以較高者為準 )，然後再從其中減去三分之二以代

表根據協議一已歸屬於B和C的物業權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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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二  (第二份協議的購買人數目少於第一份協議 ) 

文書 售賣人 購買人

協議一 A B + C + D 
協議二 A B

A簽署協議一，在該份文件中訂立合約向B、C和D出售

一個住宅物業。在A完成交易前，他簽署了協議二，在

該份文件中協議單獨出售該物業予B。在這個案中，B、

C和D在簽訂協議一的日期取得該物業。透過簽訂協議二，

C和D可算為在該日轉售 (處置 )了該物業的三分之二權益

予B。如該取得及處置的日期是在 24個月期間或 36個月

期間 (視屬何情況而定 )之內，「額外印花稅」的計算，

會先以適用的稅率乘以協議二的代價款額或該住宅物業

的市值 (以較高者為準 )，然後再從其中減去三分之一以

代表根據協議一已歸屬於B的物業權益。  

「依據」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簽立的售賣轉易契  

13. 以下例子闡釋「額外印花稅」的條款如何適用於「依據」

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簽立的售賣轉易契的情況–

情況三  (當一份售賣轉易契是「依據」一份可予徵收印花

稅的買賣協議而簽立，將住宅物業轉讓予載列在該協議中

為購買人的人士和另外没有載列在該協議中的其他人士 ) 

文書 售賣人 購買人

協議 A B + C
轉易契 A B + C + D 

A簽署一份協議，在該協議中，他訂立合約向B和C出售

一個住宅物業。在其後訂立轉易契時，他卻與B、C和D
簽立。在這個案中，B和C在簽訂協議的日期取得該物業。

透過簽訂轉易契，B和C可算為在該日轉售 (處置 )了該物

業的三分之一權益予D。如該取得及處置的日期是在 24
個月期間或 36個月期間 (視屬何情況而定 )之內，「額外

印花稅」的計算，須按轉易契的代價或該住宅物業的市

值 (以較高者為準 )乘以適用的稅率，然後再從其中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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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二以代表根據該協議已歸屬於 B和 C的物業權

益。

情況四  (當一份售賣轉易契是「依據」一份可予徵收印

花稅的買賣協議而簽立，將住宅物業轉讓予部分載列 (但
並非全部載列 )在該買賣協議中為購買人的人士 ) 

文書 售賣人 購買人

協議 A B + C + D 
轉易契 A B  

A簽訂一份協議，在該協議中，A訂立合約向B、C和D出

售一個住宅物業。在其後訂立轉易契時，他僅與B簽立。

在這個案中，B、C和D在簽訂該協議的日期取得該物業。

透過簽訂轉易契，C和D可算為在該日轉售 (處置 )了該物

業的三分之二權益予B。如該取得及處置的日期是在 24
個月期間或 36個月期間 (視屬何情況而定 )之內，「額外

印花稅」的計算，須按轉易契的代價或該住宅物業的市

值 (以較高者為準 )乘以適用的稅率，然後再從其中減去

三分之一以代表根據該協議已歸屬於B的物業權益。  

按揭或押記  

14. 一如既往，署長認為該條例第 29A(1)條中「買賣協議」

的定義 (c)段並不適用於關於住宅物業的真正按揭或押記的文書，

因其中並沒有賦予即時或自動出售該物業的權利。承按人只可於

按揭人未能償還按揭貸款的情況下行使權利。因此，真正按揭或

押記的文書並不會被視為「買賣協議」，亦不會被徵收「額外印

花稅」。只有那些偽裝成按揭 (例如包含不可撤銷授權書 )的文書，

其不只為貸款提供抵押，而是明確地或暗地裏提供立即或自動處

置住宅物業的權利，才會被視為「買賣協議」及須徵收「額外印

花稅」。

15. 當計算被處置的按揭物業的持有期時，真正按揭或押記

的文書日期不應計算在內。物業的持有期會由售賣人 (即借款人 )
取得該物業的日期開始計算，直至他或他的代理人 (例如被委任

的接管人 )處置有關物業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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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或分劃不動產的協議  

16. 該條例第 29C(10)條所訂立的原則，即就任何不動產交換

任何其它不動產或分劃任何不動產的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

議，以「為達到相等價值而付出的代價」徵收印花稅的規定，亦

適用於計算該文書須繳納的「額外印花稅」的款額 (如有的話 )。
換言之，就交換或分劃不動產，「額外印花稅」將按「為達到相

等價值而付出的代價」計算 (但受以下第 17段限制 )。由於有關的

交換不動產或分劃不動產的協議實屬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

議，因此該文書的簽署日期會作為 “取得 ”及 “處置 ”該等有關物業

的日期。

17. 假如所列明的「為達到相等價值而付出的代價」少於物

業價值的十足差價，則「額外印花稅」將按物業價值的十足差價

徵收 (該條例第 29F條 )。  

18. 如交換人士各自取得相關物業的日期不同，則會依兩者

較早的日期計算物業持有期，以計算須為該交換協議加蓋「額外

印花稅」的款額。 

19. 不論所交換的兩項物業均為住宅物業或只有其中一項是

住宅物業，署長均會採納以「為達到相等價值而付出的代價」徵

收「額外印花稅」。如以一項住宅物業交換一項非住宅物業，在

確定須為該交換協議加蓋「額外印花稅」的款額 (如有的話 )時，

只會依據交換的住宅物業的取得日期來計算物業持有期。以下例

子闡明有關原則–  

情況五

 Ｘ先生在 2011年 1月 1日購入住宅物業甲。其後，Ｙ先生

在 2011年 7月 1日購入住宅物業乙。在 2011年 9月 30日，他

們簽訂交換不動產的協議，其中「為達到相等價值而付

出的代價」為 100萬元。  

物業持有期  
物業甲的取得日期 (2011年 1月 1日 )將會用來計算物業持

有期，物業持有期因此為超過 6個月但在 12個月或以內

(即由 2011年 1月 1日至 2011年 9月 3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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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繳「額外印花稅」款額  
 「額外印花稅」適用稅率為 10%；據此，應繳「額外印

花稅」款額為 100萬元 x 10% = 10萬元  

情況六 

與情況五相同，但物業甲為非住宅物業。 

物業持有期  
物業乙的取得日期 (2011年 7月 1日 ) 將會用來計算物業

持有期，物業持有期因此為 6個月或以內 (即由 2011年 7
月 1日至 2011年 9月 30日 )。  

應繳「額外印花稅」款額  
 「額外印花稅」適用稅率為 15%；據此，應繳「額外印

花稅」款額為 100萬元 x 15% = 15萬元  

情況七 

Ｘ先生在 2012年 9月 15日購入住宅物業甲。其後，Ｙ先生

在2012年12月1日購入住宅物業乙。在2013年9月30日，他

們簽訂交換不動產的協議，其中「為達到相等價值而付

出的代價」為 100萬元。

物業持有期  
物業甲的取得日期 (2012年 9月 15日 ) 將會用來計算物業

持有期，因此，物業持有期超過 12個月但在 24個月或以

內 (即由 2012年 9月 15日至 2013年 9月 30日 )。  

應繳「額外印花稅」款額  
 「額外印花稅」適用稅率為 5%；據此，應繳「額外印花

稅」款額為 100萬元 x 5% = 5萬元  

情況八 

Ｘ先生在 2012年 12月 1日購入非住宅物業甲。其後，Ｙ先

生在 2013年 7月 1日購入住宅物業乙。在 2013年 11月 30日，

他們簽訂交換不動產的協議，其中「為達到相等價值而

付出的代價」為 100萬元。

8



物業持有期  
物業乙的取得日期 (2013年 7月 1日 ) 將會用來計算物業

持有期，物業持有期因此為 6個月或以內 (即由 2013年 7
月 1日至 2013年 11月 30日 )。  

應繳「額外印花稅」款額  
 「額外印花稅」適用稅率為 20%；據此，應繳「額外印

花稅」款額為 100萬元 x 20% =20萬元  

“賣地條件書 ”及 “換地條件書 ” 

20. 發展商一般會通過公開拍賣或招標的 “賣地條件書 ”，或

換地時的 “換地條件書 ”，從政府取得可作發展住宅用途的土地。

“賣地條件書 ”及 “換地條件書 ”既不是「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

議」亦不是「轉易契」，而屬政府批地合約、政府租契、以及該

等批地合約或政府租契的退回書的類別，為一般獲豁免的文書，

無須予以徵收印花稅。就「額外印花稅」而言，有關發展商不會

被視為 “取得 ”有關土地。因此，當有關發展商向買家出售有關土

地時，「額外印花稅」並不適用。

信託安排  

21. 信託安排在結構的形式上可分為全權信託及固定信託。

就全權信託而言，將一項住宅物業從「成立信託人」轉到該全權

信託的受託人或與此相反的轉讓，涉及轉讓法律及實益權益，如

符合第 5段所述條件，有關交易須繳納「額外印花稅」。  以下概

述把住宅物業轉入及轉出全權信託的不同情況 :

情況九  (「成立信託人」A於 2010年 11月 20日或之後取

得一項住宅物業，並在取得該物業後 24個月內將其轉入

一全權信託內。X為該信託的受託人。 ) 

因涉及轉讓法律及實益權益，由A把住宅物業轉讓予X時

須徵收「額外印花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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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十  (為達成新受託人Y的委任，X在 24個月內將有關

住宅物業轉讓予Y。有關轉讓書純粹為轉換受託人而訂

立。 ) 

X轉讓該住宅物業予Y毋須徵收「額外印花稅」，惟轉易

契或轉讓書內必須列明其獲豁免根據該條例第 27(5)條
徵收的印花稅的情況 (即有關轉易契或轉讓書是為達成

新受託人的委任而訂立的 )。  

情況十一  (Y把住宅物業處置給第三者。 ) 

當Y把住宅物業處置給第三者時，就「額外印花稅」計

算物業的持有期而言，他會被視為在該物業最初轉入該

信託時 (即由A轉移該物業予X那天 )取得該物業。  

22. 固定信託或被動信託僅為「成立信託人」的利益而成立，

其潛在的「額外印花稅」的責任與全權信託有所不同。用以上第

21段的情況作說明，由於「成立信託人」A將物業轉到受託人X
後仍是該住宅物業的實益權益擁有人，故此，只有在受託人Y處

置該物業予第三者時，才須繳交「額外印花稅」。就此個案而言，

物業的持有期會由成立信託人A取得該物業的日期計算至受託人

Y處置有關物業予第三者的日期為止。

住宅物業

23. 根據該條例第 29A(1)條的定義，住宅物業指不屬於「非

住宅物業」的不動產。「非住宅物業」則指任何不動產，而根據

以下文書的現有條件–

(a) 一份政府租契或政府租契協議；  

(b) 一份《建築物管理條例》(第344章)第2條所指的公契；  

(c) 一份根據《建築物條例》 (第 123章 )第 21條發出的

佔用許可證；或

(d) 署長所信納對該不動產的批准用途有效地予以限

制的任何其他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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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該不動產在與其有關的政府租契年期內或在與其有關的已協

定政府租契年期內 (以適用者為準 )，任何時間均不得全部或部分

用作住宅用途。

24. 因此，「住宅物業」及「非住宅物業」的分類是按照批

准用途而非實際用途而定。

空地  

25. 當發展商從政府取得可作發展住宅用途的空地後，將有

關空地按現況出售給另一發展商，即使售賣有關空地在 24個月期

間或 36個月期間內進行，亦不會被徵收「額外印花稅」。就「額

外印花稅」而言，有關發展商不會被視為 “取得 ”有關空地。這是

因為正如第 20段所述，“賣地條件書 ”及 “換地條件書 ”並非可予徵

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或「轉易契」。

26. 可是，如一發展商取得 (並非透過政府 )可作發展住宅用

途的空地，沒有在其上興建住宅物業，而於 24個月期間或 36個月

期間內將該空地出售或轉讓給另一發展商，該處置的交易須被徵

收「額外印花稅」。因為在這情況下，首述發展商已 “取得 ”及隨

後 “處置 ”該土地。  

已拆卸其上樓宇的空地  

27. 根據該條例第 29CA(4)(b)及 29DA(4)(b)條，當某人在取得

可作發展住宅物業的土地後的 24個月期間或 36個月期間內，拆卸

其上的樓宇，並且出售或轉讓該土地，不會被徵收「額外印花稅」。

不過，如發展商在取得住宅樓宇後的 24個月期間或 36個月期間內

出售或轉讓該樓宇，有關交易跟其他情況一樣，會被徵收「額外

印花稅」。

在空地上興建住宅單位  

28. 當發展商在購入一幅可作發展住宅物業的土地的 24個月

期間或 36個月期間內，拆卸其上的樓宇 (如有的話 )，然後在其上

興建住宅單位，並且把單位出售，不論該發展商是從政府抑或其

他發展商購入該幅土地，「額外印花稅」均不適用，因為該發展

商並沒有取得那些住宅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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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置經復修或翻新的物業  

29. 當某人取得住宅物業後，進行復修或翻新工程，然後在

取得物業後的 24個月期間或 36個月期間內出售或轉讓該經復修

或翻新的物業，他會被視作為處置了同一物業。「額外印花稅」

會按售賣人處置該物業予購買人時所簽訂的可予徵收印花稅的

買賣協議或售賣轉易契徵收。

部分物業  

30. 如某人在不同時間取得住宅物業的不同部分，及後處置

該物業以致只有部分住宅物業於取得該部分後 24個月期間或 36
個月期間內被處置，則只可就該部分物業徵收「額外印花稅」。

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或售賣轉易契的各方，須指明於取得

後 24個月期間或 36個月期間 (視屬何情況而定 )內被處置的該部

分物業的代價。各方須盡量按其所知的情況及所得的資料將代價

分攤。他們可考慮是否需要估價報告協助達到此目的。如署長認

為該部分物業的代價未能反映其價值，署長可以該價值取代該代

價以計算應繳納的「額外印花稅」款額。

31. 如某人在不同時間取得住宅物業的不同部分，並於取得

物業後處置該物業，以致該物業的不同部分在其不同的取得日期

後的 24個月期間或 36個月期間 (視屬何情況而定 )內被處置，「額

外印花稅」將按各不同部分的持有期適用的稅率來計算。應繳「額

外印花稅」為那些部分的「額外印花稅」的總和。交易的各方須

就該應繳「額外印花稅」的不同部分，指明其各自的代價及售賣

人的物業持有期。以下情況闡明該計算方法–

情況十二

Ｘ先生分別在 2012年 9月 18日以 1,000萬元購入物業甲

(含一住宅單位 )和 2013年 6月 24日以 1,200萬元購入同一

大廈的物業乙 (含另一住宅單位 )。其後，他在 2013年 10
月25日與第三者Ｙ先生簽訂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

以 2,600萬元出售物業甲及乙。在出售時，物業甲及乙的

市值分別為 1,200萬元及 1,4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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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甲

物業持有期：超過 12個月但在 24個月或以內  
「額外印花稅」適用稅率： 5% 

物業乙

物業持有期： 6個月或以內  
「額外印花稅」適用稅率： 20% 

應繳「額外印花稅」款額：1,200萬元  x 5% + 1,400萬元

x 20% = 340萬元  

物業持有期的計算方法

32. 就「額外印花稅」而言，物業持有期以公曆月計算，即

由某月的某一日至下一個公曆月的前一日為一個月。例如：由

2010年 11月 30日至 2010年 12月 29日的期間為一個月。如下一個公

曆月沒有相對應的前一日，則以該月的可用的前一日作為計算月

數的終止日。例如：由 2011年 1月 30日至 2011年 2月 28日的期間為

一個月，因為 “2011年 2月 29日 ”並不存在。請看以下的例子以作

闡明–

例一

取得日期： 2010年 11月 20日  
處置日期： 2011年 5月 19日  
物業的持有期： 6個月﹝即不超過 6個月﹞  

例二

取得日期： 2011年 8月 31日  
處置日期： 2012年 3月 1日  
物業的持有期：6個月零 1日﹝即超過 6個月但在 12個月或

以內﹞

例三

取得日期： 2011年 3月 1日  
處置日期： 2012年 3月 1日  
物業的持有期：12個月零 1日﹝即超過 12個月但在 24個月

或以內﹞

13



例四

取得日期： 2013年 3月 1日  
處置日期： 2015年 3月 1日  
物業的持有期：24個月零 1日﹝即超過 12個月但在 36個月

或以內﹞

豁免

33.  下列情況可豁免繳納「額外印花稅」–

(a) 提名原有購買人的近親 (即配偶、父母、子女或兄

弟姊妹 )接受住宅物業權益。如多於一名被提名人，

所有被提名人亦須屬近親；以及把住宅物業轉售或

轉讓予近親。

該條例沒有 “父母 ”、“配偶 ”、“子女 ”、“兄弟 ”或 “姊
妹 ”的定義。就「額外印花稅」而言，署長會按一

般解釋接受有血緣關係者、有半血緣關係者，及有

夫婦關係、領養或繼養關係的人士，作為提名人、

售賣人或轉讓人﹝以屬何者為準﹞的父母、配偶、

子女、兄弟或姊妹。

(b) 在有關住宅物業的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或

轉易契約上增加 /刪除原有購買人的近親的名字。  

(c) 由法院判令或命令作出或依據法院判令或命令作

出的住宅物業出售或轉讓。有關豁免包括所有按

《土地 (為重新發展而強制售賣 )條例》 (第 545 章 )
發出的強制售賣令作出的住宅物業售賣，以及任何

賣家出售其自法院判令或命令轉讓予或歸屬予他

的住宅物業的售賣，該等法院判令或命令包括不論

是否屬《稅務條例》第 2 條所指的財務機構的承按

人取得的止贖令。「法院」是指任何具司法管轄權

的香港特別行政區法院；

(d) 由遺囑執行人或遺產代理人出售離世者的產業，其

中包括住宅物業，以及某人出售或轉讓一個根據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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囑或無遺囑繼承法從離世者遺產中繼承或根據生

存者取得權取得的住宅物業。

(e) 出售住宅物業僅關乎破產人的產業或因無能力償

付其債項由法院清盤的公司的財產。

(f) 屬《稅務條例》第 2 條所指的財務機構的承按人，

或該承按人委任的接管人，透過不同方式把已承按

的住宅物業出售。

(g) 把住宅物業轉售或轉讓予政府。  

(h) 相聯法人團體之間進行物業買賣或轉讓。  

34. 需要注意的是，在第 33段所提述的情況下，只是豁免繳

納「額外印花稅」，有關的買賣協議或轉易契仍然是可予徵收印

花稅的買賣協議或轉易契，而購買人或受讓人據此「取得」有關

物業。因此，當有關物業後來被「處置」時，須按該「取得」日

期決定是否需要繳納「額外印花稅」。

須負法律責任的人

35. 與該條例下有關從價印花稅的規定相同，買賣雙方須共

同及個別負上繳納「額外印花稅」的法律責任。該條例附表 1第
1(1AA)及 (1B)類訂明，有關文書 (即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

及售賣轉易契 )的所有買賣各方，以及所有其他簽立人，須負法

律責任繳付「額外印花稅」。然而，地產經紀以見證人身分在臨

時買賣合約上簽署，或律師以見證人身分在正式買賣合約或售賣

轉易契上簽署，不會因而成為須負法律責任的人。但在另一方面，

任何使用上述文書的人士可能會負上繳納「額外印花稅」的法律

責任，例如：地產經紀按臨時買賣合約向售賣人 /購買人追討經

紀佣金。  

繳稅期限

36. 該條例附表 1第 1(1B)類規定，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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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須在加蓋從價印花稅相同的期限加蓋「額外印花稅」，即一般

而言，在買賣協議簽立日期後 30天內。同樣地，該條例附表 1第
1(1AA)類規定，為可予徵收「額外印花稅」的售賣轉易契加蓋印

花的期限，與有關從價印花稅的期限相同，即為該文書簽立日期

後 30天內。  

37. 根據該條例第 68條及第 70條，如可予徵收「額外印花稅」

的文書的加蓋印花期限早於 2011修訂條例及 2014修訂條例在憲
1報刊登之日 ，則該加蓋印花期限須以緊接該日起計的 30日的限

期取代。

38. 因此，在 2010年 11月 20日 (開徵「額外印花稅」的最早日

期 )至2011年5月30日 (在該日簽訂的文書的加蓋印花期限為30天，

即 2011年 6月 29日 )簽立的須予徵收「額外印花稅」的買賣協議或

售賣轉易契，任何適用的「額外印花稅」繳付的限期為 2011年 6
月 30日後的 30天 (即 2011年 7月 30日 )。但由於 7月 30日為星期六，

繳稅的最後期限順延至 2011年 8月 1日。就任何在 2012年 10月 27
日 (經調整「額外印花稅」的生效日期 )或之後簽立，並在刋憲前

已加蓋印花稅的買賣協議或售賣轉易契，「附加額外印花稅」(即
舊稅率與新稅率所計算出的差額 )須在 2014年 2月 28日之後的 30
天 (即在 2014年 3月 31日或之前，因 2014年 3月 30日為星期日 )內繳

交。

補充「額外印花稅」

39. 根據該條例第 27條及第 29F條，如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

協議或售賣轉易契所列明的代價少於有關物業的價值，所有適用
2印花稅 (包括從價印花稅、「額外印花稅」及「買家印花稅」 )

將於其後按該物業的價值徵收。為讓購買人及售賣人盡早知道

「額外印花稅」的應付總金額，當署長認為有關代價款額不足，

有關補充「額外印花稅」的評稅會在收到該加蓋印花申請後的 40
天內發出。

1  2011 修訂條例及 2014 修訂條例分別於 2011 年 6 月 30 日及 2014 年 2 月 28 日刊憲。 
2  請參閱《印花稅署釋義及執行指引第 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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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定及上訴 

40. 該條例並沒有條文容許納稅人可基於財務困難或個人情

況而獲豁免「額外印花稅」。但納稅人可就一份文書應繳付的「額

外印花稅」，基於 (i)文書不須徵收「額外印花稅」 ; 及 /或 (ii)該
文書須徵收的「額外印花稅」款額不正確的原因，提出上訴 (該
條例第 14條 )。若要遵循此上訴途徑，納稅人須首先根據該條例

第 13條要求署長 (須繳付裁定費 )就該文書作出裁定 (稱為“評

稅＂)。署長透過裁定表達他對上述兩項問題的意見。如納稅人

對該評稅感到不滿，可於評稅發出日期起計的 1個月內，向區域

法院提出上訴。有關上訴通知書須送達香港港灣道 12號灣仔政府

大樓 6樓區域法院司法常務官。

退還「額外印花稅」款項

41. 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如被取消、廢止或撤銷或在

其他方式下未予履行 (非因該條例第 29C(5AA)條下訂定的轉售情

況 )，繳付該「額外印花稅」的人士可於該協議被取消、廢止或

撤銷後 2年內，或 (如該協議未予履行 )在該協議所協定的交易完

成日期後 2年內，向署長提出退還款項的申請。  

罰款

42. 如到期未繳付可予徵收印花稅的買賣協議的「額外印花

稅」，該條例第 9(1)條規定須在適用的稅項上施加逾期加蓋印花

罰款。署長可以追討民事債項的方式向所有責任方追討任何欠繳

的「額外印花稅」和適用罰款。此外，未加蓋印花的可予徵收印

花稅買賣協議或轉易契不可在土地註冊處登記，因此購買人及售

賣人亦不能取得登記帶來的相關法律權益。就有關須繳付附加

「額外印花稅」的個案而言，如有關文書在 2014修訂條例刋憲前

已按適用的舊稅率加蓋「額外印花稅」，逾期加蓋印花罰款 (如
有的話 )將會按附加「額外印花稅」徵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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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問題

43. 本局已在網頁 (www.ird.gov.hk)製備了一些常見問題，以

提供一些經常遇到的問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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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闡明「額外印花稅」的應用及計算方法的例子

於 2010 年 11 月 20 日之前取得住宅物業 

例一

趙先生於 2010 年 9 月 15 日簽署一份臨時買賣合約取得住宅物

業。其後，他於 2010 年 12 月 20 日簽署臨時買賣合約以出售該

物業。趙先生出售該物業時是否要繳納「額外印花稅」？

由於趙先生在 2010 年 11 月 20 日 (即「額外印花稅」的生效日期 )
之前取得有關物業，因此，他在 2010 年 12 月 20 日簽署臨時買

賣協議以出售該物業時無須繳納「額外印花稅」。

於 2010 年 11 月 20 日至 2012 年 10 月 26 日期間取得住宅物業 

例二  (在 2010 年 11 月 20 日或之後取得了住宅物業，並在持有

超過 24 個月後才出售或轉讓該住宅物業 ) 

陳先生於 2011 年 3 月 22 日取得住宅物業，之後在 2013 年 11
月 30 日將物業轉售。陳先生出售該物業時是否要繳納「額外印

花稅」？

由於有關物業在取得後 24 個月後才出售或轉讓，因此無須繳納

「額外印花稅」。

例三 物業持有期為 個月或以內

何先生於 2011 年 9 月 10 日取得住宅物業，並在 2012 年 3 月 9
日以 650 萬元將物業轉售。怎樣計算物業持有期？「額外印花

稅」稅率為多少？應繳「額外印花稅」款額為何？

就「額外印花稅」而言，物業持有期以公曆月計算，即由某月的某

一日至下一個公曆月的前一日為一個月。在上述例子，何先生持有

有關物業剛好是 6 個月，所以「額外印花稅」的適用稅率是 15%。

應繳付的「額外印花稅」金額為 975,000 元，即 650 萬元的 15%。

 (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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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四  (物業持有期超過 6 個月但不超過 12 個月 ) 

何先生於 2011 年 9 月 10 日取得住宅物業，並在 2012 年 3 月 10
日以 650 萬元將物業轉售。怎樣計算物業持有期？「額外印花

稅」稅率為多少？應繳「額外印花稅」款額為何？

何先生是在 2012 年 3 月 10 日轉售該物業，他持有該物業超過 6
個月但不超過 12 個月，所以「額外印花稅」的適用稅率是 10%。

應繳付的「額外印花稅」金額為 650,000 元，即 650 萬元的 10%。

例五  (物業持有期超過 12 個月但不超過 24 個月) 

王先生於 2011 年 2 月 2 日取得住宅物業，之後於 2012 年 8 月

18 日以 180 萬元將物業轉售。怎樣計算物業持有期？「額外印

花稅」稅率為多少？應繳「額外印花稅」款額為何？

王先生是在 2010 年 11 月 19 日之後取得有關物業，並於取得物

業 12 個月後但 24 個月內把該物業轉售，所以「額外印花稅」的

適用稅率是 5%。須繳付的「額外印花稅」金額為 90,000 元，即

180 萬元的 5%。  

例六  (物業持有期超過 24 個月 ) 

王先生於  2012 年  10 月  15 日取得住宅物業，之後於 2014 
年 12 月  15 日以  400 萬元將物業轉售。怎樣計算物業持有

期？「額外印花稅」稅率為多少？應繳「額外印花稅」款額為

何？

由於王先生是在 2012 年 10 月 27 前取得有關物業，並於取得物

業的  24 個月後才把該物業轉售，因此，無須繳納「額外印花

稅」。



於 2012 年 10 月 27 日或之後取得住宅物業 

例七 (物業持有期為 6 個月或以內 )

王先生於 2012 年 11 月 1 日取得住宅物業，之後於 2013 年 1 月

15 日以  300 萬元將物業轉售。怎樣計算物業持有期？「額外

印花稅」稅率為多少？應繳「額外印花稅」款額為何？

王先生是在 2012 年 10 月 26 日之後取得有關物業，並於取得物

業  6 個月內把該物業轉售，「額外印花稅」的適用稅率是 20 %。

須繳付的「額外印花稅」金額為 600,000 元，即 300 萬元的 20 % 。

例八 (物業持有期超過 6 個月但不超過 12 個月 ) 

王先生於 2012 年 11 月 1 日取得住宅物業，並於 2013 年 9 月 15
日以 300 萬元將物業轉售。怎樣計算物業持有期？「額外印花

稅」稅率為多少？應繳「額外印花稅」款額為何？

王先生是在 2012 年 10 月 26 日之後取得有關物業，並於取得物

業  6 個月後但  12 個月內把該物業轉售，「額外印花稅」的適

用稅率是 15 % 。須繳付的「額外印花稅」金額為 450,000 元，

即  300 萬元的  15 % 。  

例九  (物業持有期超過 24 個月但不超過 36 個月 ) 

王先生於  2012 年 11 月 1 日取得住宅物業，之後於 2014 年 12
月 15 日以 400 萬元將物業轉售。怎樣計算物業持有期？「額外

印花稅」稅率為多少？應繳「額外印花稅」款額為何？

王先生是在 2012 年 10 月 26 日之後取得有關物業，並於取得物

業 12 個月後但 36 個月內把該物業轉售，「額外印花稅」的適用

稅率是 10 %。須繳付的「額外印花稅」金額為 400,000 元，即  400 
萬元的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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